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荔湾府行复〔2022〕313号

申请人：广州某某会所中心。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某某路某某号某某房。

投资人：王某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逢源路 127号。

负责人：张某某，职务：局长

第三人：吕某某，女，1964年 7月生。

地址：河南省唐河县某某乡某某村某某号。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17日作出的《认定工伤

决定书》（编号：〔2022〕141742号）（以下简称“案涉决定书”），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案涉决定书。

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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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吕某某的受伤不符合认定为工伤的条件。吕某某的工作

范畴是会所公共区域的卫生清洁，沐足房间里的卫生是公司其他

员工负责完成的，所以吕某某说她进沐足房间里关水龙头时受伤，

但监控没有看到她有摔倒迹象，所以她并非是在工作范畴内受伤

或本就不是在场所内受伤，其自称受伤时已 57岁，已达法定退休

年龄，同会所是劳务关系，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其岗位是

临时工作岗位，其他员工都有签订相应的劳动协议。

二是被申请人认定工伤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无事实及

法律依据。被申请人仅依据银行账号流水，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申请人未调取监控，申请人的委托人做过笔录声明，两者不存

在劳动关系，否定第三人在上班时因工负伤，第三人存在欺诈行

为。后被申请人未联系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管理人员，直接作

出案涉工伤认定。

综上所述，吕某某的受伤并不符合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

条件，其应当自行承担责任，被申请人认定吕某某为工伤无任何

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严重违法。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依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被申

请人具有对本案进行工伤认定的职责。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

合法。

经审查，被申请人受理吕某某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向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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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发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告知申请人对吕某某的工伤

认定案件承担举证责任，申请人收到通知书后未提交相关书面说

明材料，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吕某某进行笔录调查，并对吕某某

伤情和病情进行关联性鉴定，经被申请人调查核实，吕某某情形

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故认定为工

伤，于 2022年 8月 17日作出案涉决定书，2022年 8月 19日邮

寄送达申请人及吕某某。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

通过对吕某某及申请人进行调查，核实情况如下：1、吕某某

在申请人处工作，由申请人发放工资，工作岗位是清洁工，工作

时间一般是上午 10 时至晚上 17-18 时。2、2021 年 11 月 20 日，

吕某某在申请人处上班，上午 10 时左右在申请人沐足房的卫生间

关水时不慎摔倒受伤，经广东省中医院治疗，诊断为：踝关节骨

折。

被申请人认为，吕某某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其情形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

第一项之规定，应认定为工伤。

四、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不成立。

一是吕某某听见会所房间的水龙头未关随即去关水龙头符合

常理，符合申请人利益。二是被申请人委托广东某某司法鉴定所

鉴定意见显示：吕某某在申请人棋牌室卫生间内关闭水龙头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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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摔倒受伤与其踝关节骨折的诊断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起完全

作用，即二者之间有关联。三是参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

29 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

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 10 号）的规定，及唐河县

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局证明吕某某并未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吕

某某在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应由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

伤保险责任。四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 号）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申请

人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吕某某是在非工作时间、场所受到伤害，

应承担对本案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三人称：

一、申请人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故意推卸责任。第三人是在

上班中因关水龙头被阶梯绊倒导致的受伤。二、第三人在申请人

处已工作三年多（工资流水可以作证），申请人从未要求签订劳

动合同。三、第三人受伤后，申请人只发放截止 2021 年 12 月底

的工资，2022 年 3月，申请人才陪同第三人复诊。

本府查明：

2022年 5月 11日，被申请人收到吕某某（以下简称“第三

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材料，含广东省事故伤害（职业病）

登记表、工伤认定申请表、病历、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全

部交易明细（20180101-20220328）、唐河县城乡居民医保办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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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第三人称其 2021 年 11 月 20 日，10 点上班打卡，

因关棋牌室卫生间水龙头被阶梯绊倒，经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

诊断为踝关节骨折。

2022年 5月 17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作出《工伤认定申请

受理决定书》（编号：6344713），受理其工伤认定申请。同日，

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编号：2205171543584928），

要求申请人提供与吕某某工伤认定的相关证据材料。上述《工伤

认定举证通知书》于 2022年 5月 18日邮寄送达申请人。

2022年 5月 26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王某某

进行询问调查，王某某称第三人是外招的清洁工，按照工作时间

计算工资，没有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现年 58岁，超过了法定

劳动年龄。工作内容负责楼面的通道卫生清洁工作，承认第三人

提交的工资发放账户是申请人工资发放账户，但没有人见证受伤

经过，考勤表和公共区域的监控因时间太久，没有保存。

2022年 6月 1日，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询问调查，第三人

称其 2018年 8月 18日入职申请人处，工作岗位是清洁工，未签

订劳动合同，申请人没有帮其购买社保，上班时间是早上 10点至

19点，每月 16日发放上月工资，工资标准 2800元/月，工作内

容是洗衣、倒垃圾、负责申请人处大厅、走廊、卫生间、冲凉间、

技师房的拖地。事发当天，第三人在棋牌室门口的走廊拖地时，

发现里面卫生间水龙头没关，遂去关水，不慎摔倒受伤，后由申

请人处其他工作人员将其送至广东省中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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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30日，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

（人社中止编号：2205171543584927），主要载明因需关联性技

术鉴定，决定中止该工伤认定。于 2022年 7月 2日邮寄送达申请

人，于 2022年 7月 4日邮寄送达第三人。

2022年 8月 15日，广东某某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

见书》（穗司鉴 224401000226700570），鉴定意见显示：第三人

于 2021年 11月 20日 10时左右在申请人处棋牌室卫生间内关闭

水龙头时不慎摔倒受伤与其“踝关节骨折”的诊断之间有直接因

果关系，起完全作用，即二者之间有关联。

2022年 8月 17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主要载明：

“2021年 11月 20日 10时左右，第三人在广州市荔湾区芳村某

某路某某号广州某某会所中心棋牌室卫生间内关闭水龙头时不慎

摔倒受伤，经广东省中医院诊治，诊断为踝关节骨折。第三人受

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

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或视同）

为工伤。”案涉决定书于 2022年 8月 21日邮寄送达申请人，于

2022年 8月 20日邮寄送达第三人。

申请人不服案涉决定书，于 2022年 11月 2日向本府申请行

政复议。

另查，被申请人通过 EMS邮寄送达的方式，于 2022年 8月

20 日向申请人法定地址寄出案涉决定书，邮单编号为

1278368670803，该邮件妥投记录显示于 2022年 8月 21日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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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广州红棉苑投递部于 2022年 11月 6日出具《邮件签收证明》，

主要载明：邮政快递单号为 1278368670803的邮件，因邮政投递

员原因导致收件人 2022年 9月 3日才收到此邮件。

再查，2022年 4月 27日，唐河县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局和唐

河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管理办公室共同作出《证明》，载明：吕

某某在唐河县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未参保，2022年度已在唐河县参

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本府认为：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进行工伤认定的职

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

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

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一款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未依法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

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

庭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

https://www.faxin.cn/lib/zyfl/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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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 10号)规定：“用人单位聘用的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

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根据上

述规定并结合唐河县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虽然第三

人受伤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其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被申请人据此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及《广东省工伤保

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对本案进行工伤认定,并无不当。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九条

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认为是工

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

〔2014〕9号）第四条第（一）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情形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

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本案中，被申请人根据银行活期

账户交易明细、调查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等相关证据材料，认

定第三人发生事故的地点、时间符合工作的场所和工作时间内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作出案涉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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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合法。申请人主张第三人受到的伤害不属于工伤，但不能提

供相应证据予以支持，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申请人

要求撤销案涉工伤认定的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

（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

号：〔2022〕141742号）。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